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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幾個維度

楊愛平*

眾所周知，回歸以來，澳門特區政府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，適時

地擴充了政府職能，調整了政府架構。因此，澳門特區政府規模擴張

乃是不爭的事實。然而，當下澳門特區政府的規模是否如一些輿論批

評的那樣，已經過度膨脹乃至出現了所謂官場“帕金森”現象呢？筆

者認為，政府規模增長問題，是現代社會以來世界各國和地區政府面

臨的一個共性問題，即：隨著社會的日益複雜化、管理的日趨精細

化，必然導致政府職能的疊加進而引起政府規模的整體擴張。因此，

澳門社會各界首要要從心理上接受和容忍政府規模適度擴張的現實。

而且，對於澳門特區政府規模是否過度膨脹的問題，還必須進行有理

據的科學分析，從而做出理性的判斷。本人的看法是，澳門特區政府

規模的評價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絕對數字的比對問題，即：公務員

規模與本地人口規模的比值；對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評價是一個特殊

而又複雜的問題，應綜合考量以下幾方面關係：

一、公務人員意涵的不同對政府

規模技術統計的影響

公務人員數量多寡是衡量和對比政府規模大小的最直觀因素，也

是最容易拿來作為比較的參照依據，因而社會上一般以此作為標準乃

至唯一標準來考量政府規模問題。然而，公務人員的意涵有狹義與廣

義之分，如果不區分各個國家或地區政府公務人員的具體意涵，則容

易犯公務人員規模比較上的技術錯誤。一般而言，狹義的公務人員僅

指公共行政機構中納入正式編制的工作人員，而廣義的公務人員則包

括凡是在公共部門從事公共管理和服務的編制內、外工作人員，即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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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財政供養人員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政府如美國、新加坡、

香港的公務人員是指狹義的公務人員，比如香港、新加坡政府大量法

定機構工作人員如香港醫管局人員就未納入公務人員的統計口徑，但

這部分工作人員規模還不小；又如，我國內地也未把大量事業單位和

公立醫院的科教文衛人員計入公務人員。但相反，澳門公務人員的統

計口徑實際採用的是廣義的概念，它不僅把公立學校教師和醫生納入

公務人員統計口徑，而且把大量編制外合約和合約散工人員也計入公

務人員。如此一來，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規模相對來說比重有可

能偏大。

因此，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公務人員的意涵有廣義和狹義的不

同理解，實際上導致政府公務人員缺乏統計比較的基礎。若依據不同

的意涵而統計出來的公務人員數目來進行多寡或合理性的比較，或將

之與社會人口數量作簡單比較，顯然並不科學，得出的結果亦沒有太

大的實際意義。不過，即使以廣義的公務人員概念與其它國家或地區

狹義公務人員做橫 向對比，澳門公務人員規模也不是最高的。據截止

至2011年的統計數據，澳門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規模從2000年的17412
人增加至2011年的25994人，累計增加了8582人，也即在12年內，澳

門整體公務人員的累積升幅達49.3%。但由下表1可看出，即使拿廣義

的政府公務人員概念與美國、英國、新加坡、臺灣和香港的狹義公務

人員概念相比，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規模也不是最大的。

表1 澳門與多個國家和地區公務人員佔總人口比重的比較
（截至2011年）

國家或地區
公務人員總數

（千人）

人口總數

（千人）

公務人員佔人口比重

（%）

澳門 26 607.5 4.57

美國 28,240 317,292 8.90

英國 2,834 62,400 4.54

新加坡 139 5,399 2.57

香港 162 7,222 2.24

臺灣 346 23,373 1.48

注：資源來源於各地政府統計部門，美國、英國是指聯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

公務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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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府規模的結構性擴張與總體

規模擴張的關係

所謂政府規模的結構性擴張，是指因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訴求，

政府在不同職能範疇或不同編制方式上出現的機構或人員規模的變

化情況；而政府的總體規模擴張，簡單而言就是政府機構或人員

規模總體數字的變化情況。就現實而言，我們不僅要注意到回歸以

來特區政府總體規模的擴張現象，更應重視其內部結構性擴張的情

況。也就是說，回歸十多年來，澳門特區政府的總體規模毫無疑問

是擴張了，但我們應清晰地告知社會，澳門政府規模具體來說在哪

些職能範疇出現了擴張，這些職能範疇機構和人員擴張的原因是甚

麼；而且，編制內與編制外公務人員分別擴張了多少，為甚麼編制

外人員會出現較大幅度擴張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對政府總體規模

擴張有一個更合理認識。

從政府規模擴張的職能範疇來看，2000至2011年期間，若從增幅

的角度分析，廉政公署、審計署、行政長官直屬機關、司法機關及運

輸工務等領域的人員增幅排在前5位，其中廉政公署、審計署皆超過

200%，這與廉政公署、審計署成立時人員基數較少有很大關係。如從

增長人數的角度分析，保安、社會文化、運輸工務、行政法務及經濟

財政等領域的人員增加均超過800人，其中以保安領域增加的人員數

量為首，共增加了2593人。從編制外公務人員的增幅看，回歸以來，

在2000年到2011年間，個人勞動合同人數由173人增加至1,988人，

增長幅度為1,049.1%。這實際說明，特區政府一方面對編制內公務人

員進行了有效的總量控制以減輕政府財政壓力，另一方面為因應事多

人手不足的問題而儘量增加編制外人員來解決。此類情形，與內地一

些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地區如珠三角地區非常相似。在中國政府編制內

人員總量控制不斷收緊的大環境下，珠三角地區政府迫於各方面壓力

尤其是維穩方面的壓力，招收了大量協警、協稅員、協管員、保安等

等編制外合同工來協助政府管理。但內地與澳門不同的是，在內地，

這些所謂編制外人員一般不納入公務人員統計口徑，而澳門的情況正

相反。因此，把編制外人員納入公務人員統計口徑，顯然增加了澳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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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規模，強化了澳門社會對特區政府官民比偏高的印

象，但這正是需要引起重視的政府規模結構性擴張的重要方面。

更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是，上述兩方面政府規模的結構性擴張，均

是澳門經濟社會急劇發展誘發的必然要求，而非社會簡單批評的“政

府為了擴張而擴張”的結果。眾所周知，回歸以來尤其是2002年賭

權開放以來，本澳社會的剛性公共服務需求以及伴隨“自由行”而帶

來的輸入性管治需求，均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爆炸性增長。統計資料顯

示，澳門公共部門的服務對象（如市民、遊客、外地僱員、學生、

病人）在此期間有較大程度的增加，2000年澳門的人口總數為43萬

多人，而到了2011年則增長到55萬多人，增幅為20%；在旅遊學院，

2003年剛成立時的學生數為404人，到了2010年則為1100人，增幅達

172%；自2000年至2010年，初級衛生護理服務求診人數由162萬多人

次增加至232萬多人次；在政府醫院，求診人次也由2000年的28萬多

人次增加到了2010年的51萬多人次，增幅約78%。 1而近年來政府推

出了一系列民生政策，這些民生政策的執行與落實也是需要人手資源

來去做的。舉個簡單的例子，每年的現金派發，要把錢從政府手裏派

發到每個人口袋實際並不簡單，沒有足夠的人力誰來去負責派錢呢？

因此，民生政策的落實本身也是需要增加人員的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

“需求制造了新的需求”的現象。

從輸入性管治需求來看，澳門輸入性遊客人次，已由2000年的

916萬多人次增加至2013年的超過3000萬人次，可謂是“爆炸性增

長”。非常淺顯的道理是，這麼多外地遊客來到澳門，他們不僅去賭

場吃、穿、住、行、玩，還要有配套的公共服務和安全保障，而這正

是澳門保安範疇回歸後新增2593人的根本原因。總起來說，澳門社會

的急劇發展要求政府不斷增加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，並對公共物品

和服務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而政府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有效

供給，不僅要滿足本澳市民的“內需”，而且還要針對輸入性遊客的

“外需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規模擴張是社會倒逼的結果。

1. 資料來源：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公共行政研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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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數（歷史）規模與總體（現實）

規模變化的關係

政府的基數規模是指其歷史上的規模狀況，基數規模的大小顯

然是影響現實規模的重要因素，因為前者會對後者產生重要的路徑

依賴作用，畢竟政府規模（主要是人員規模）難以像社會期待那麼

容易精簡。其中道理和中國人口增長的特點相類似，由於人口基數

太大，即使中國每年人口增長率很低，一年下來也會增加數量膨大

的人口總量。據統計，澳葡政府時期的公務人員在1 9 8 1年有5 0 6 3

人，到了1985年已達8433人，若以1985年的人數與1974年的2720人

相比，二十年間就激增了3倍以上。若以1981年與1991年的在職人

數比較，增幅為3倍多；而從1985年的8433人到1995年的16574人，

人數亦上升了接近兩倍，平均年增幅為8 %（見下圖1）。 2由此可

見，澳門公職人員人數的增長是極不正常的。反觀當時的香港（見

圖2），其公務人員增幅較為平均。若以1981年129217人與1991年

的191027人相比，增幅為14 .8%；而1985年的172000人與1995年

的179972人相比，增幅為10.5%。1992年至1995年的人員卻逐年遞

減，與澳門的情況恰好成反比。

圖1 澳葡政府時期公共行政在職人員演變情況

6

1985 8433 1995 16574

8% 1 2

2 1981

129217 1991 191027 14.8% 1985 172000

1995 179972 10.5% 1992 1995

1

2

2. 1997 48-50

2. 林韻薇：《澳門公職人員膨脹及其治理對策探析》，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1997
年，第48-5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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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回歸前香港公共行政在職人員演變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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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1997 48-50綜合上述可得出：一方面，回歸前澳門政府公務人員規模就已經

很龐大，這種規模實際上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極不相稱的。

但回歸後，這個龐大的基數規模遺留給了特區政府，導致現在的增長

空間較為緊縮。另一方面，回歸前澳葡政府規模的增長速度極其驚

人，無論是與同時期的香港比還是澳門自己與自己比，這種增幅都是

非正常的。1985—1995年十年間，澳葡政府公務人員平均年增幅為

8%；而從2000-2011年十二年間，澳門特區政府公務人員年均增幅為

4.1%。兩相對比，回歸後澳門政府的公務人員增長速度還是遠遠低於

回歸前的水平。當然，這不是借歷史來詮釋現實的合理性，而是告訴

社會一個道理，我們審視澳門特區政府的規模還應有一個歷史角度。

四、香港政府與澳門政府規模結構比較的關係

香港與澳門同屬特別行政區，回歸的時間相差不多，而且社會發

展情況近似，因此在很多方面兩地經常被拿來對比，政府規模也不例

外。社會上就有一種常見觀點認為，“香港政府規模比澳門政府規模

小”。然而，這種比較由於不是內部結構性差異的具體比較，因而也

帶有很多以偏概全的問題。由下表2可見，如果單從公務人員佔人口比

例角度看，2011年澳門公務人員佔澳門總人口的比例為4.61%，相應

地，香港佔2.24%，表面看似乎澳門的政府人員規模要比香港大。但

正如前文所分析的，澳門和香港的政府公務人員的意涵很不一樣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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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取廣義，後者取狹義。因此，如果澳門也像香港一樣，採用狹義的

公務人員來統計，其公務人員佔人口的比例肯定沒這麼大，有可能和

香港的政府人員規模差不多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如果從二者的一些內部結構指標來分析，我們會

發現很不同的結論。從公務人員佔遊客比例來看，澳門的0.1%要比香

港的0.3%少兩倍。眾所周知，自2003年實行“自由行”政策以來，

到訪香港與澳門的外地遊客均連年增長，而遊客的持續增加，必然給

兩地的社會管治帶來更多的負擔與壓力，需要擴編人員來應付。但從

外來遊客與本地面積和人口的比例來看，顯然澳門要面臨大得多的壓

力，可是澳門公務人員佔遊客的比重卻要遠遠小於香港。另外，澳門

與香港兩地均有大量外勞，政府必須投入不少人力和物力資源加以管

理，從公務人員佔外地僱員比例來看，澳門的29.89%也要比香港的

94.66%小很多。因此，這兩方面的數據說明，澳門特區政府公務人員

規模不比香港特區政府大，甚至在相關維度上看要比香港小。

表2 港澳公務人員規模的結構比較
（截至2013年數據）

地區 公務人員

總數

人口

（千人）

公務人員佔

人口比例

遊客

（千人）

公務人員佔

遊客比例

外地僱員

（千人）

公務人員佔

外地僱員比例

澳門 28 607.5 4.61% 29325 0.10% 138 29.89%

香港 162 7221 2.24% 54300 0.30% 357 94.66%

資源來源：香港統計處、入境處、公務人員事務局及各法定機構；澳門行政

公職局。

五、澳門的特殊政治地位與政府規模的關係

這個問題非常重要，它是政府規模理論研究中的視角盲點，但實

際又是我們審視澳門政府規模問題時無法回避的因素。眾所周知，

澳門回歸前，葡澳政府是把澳門這樣一個23平方公里、40多萬人口

（回歸前的實際數據）的小微城市作為海外一個省來管理的。即使地

方如此之小，澳葡政府還是設立了代表中央行政的總督及其7個政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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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，以及代表地方行政機構的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兩個市政廳，

擁有七、八十個局級機構。回歸前的這種政府宏觀架構，必然造成管

理層次與管理幅度嚴重失調或機構重疊臃腫的問題。更為嚴重的後果

是，澳葡政府的這種政府架構對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產生了重要的路徑

依賴。回歸以後，澳門成立特別行政區，雖然撤消了嚴重疊床架屋的

兩個市政廳，但考慮到人員分流後帶來的政治壓力和社會穩定因素，

兩個市政廳原有的公務人員基本保留到新成立的民政總署。與此情況

相似，雖然特區政府撤消了澳葡政府時期的7個司級機構建制，改為5
司建制，但撤消的2個司級機構，其人員也基本分流到新組建的5個司

中。也就是說，新成立的澳門特區政府的規模事實上不比澳葡政府規

模小多少。

更重要的一點是，雖然澳門的面積、人口、經濟規模不可與香港

同日而語，但二者的政治地位和規格是一樣的，均是隸屬於中央政府

管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。因此，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”，澳門雖是一

個微型經濟體，如果僅從回歸初的面積、人口、經濟總量看，相當於

內地一個鄉鎮或縣的規模，其機構設置和人員規模應大致接近鎮級或

縣級政府的水平，但其機構設置也必須和香港特區政府一樣，也要有

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監察、審計、海關等重要政府架構，同時又分

司、局、廳、處等多個縱向管理層級，甚至其司級機構比香港特區政

府還多。這種政府架構和組織設計一方面是尊重澳門幾百年的發展歷

史，另一方面也有《基本法》所創設的法理依據做支撐。因此，評判

澳門特區政府的規模，還必須從歷史和宏觀政治的高度考慮其特殊政

治規格而導致的“先天性膨脹”問題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說澳門特

區政府規模的的確確存在膨脹的現象，那也得把這種“先天性膨脹”

因素首先考慮進去。這樣，我們就不會簡單以澳門的面積、本澳人口

規模來機械解釋澳門政府規模問題。否則，我們始終無法解釋：澳門

與珠三角某個中心鎮（街道）的面積與人口規模相當，但為何二者的

政府規模會有如此大的差別？

綜合上述五方面分析，筆者的總體結論是：回歸以來，澳門政府

規模尤其是公務人員規模的確存在增長的趨勢，然而其增長主要是源

自澳門內外客觀需要而導致的結構性增長；無論從歷史對比還是與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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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的橫向對比來看，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增長並非無序、混亂的增

長，而是表現出較為穩定的上漲。評價澳門政府規模是否膨脹的問

題，不能僅憑某些個案或職能範疇存在的問題來草下結論，更不能因

此就說特區政府存在普遍的官場“帕金森”現象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必

須把特區政府的特殊政治地位與政府規模的“先天性膨脹”聯繫起來

看待，否則，批評者很容易步入“攻其一點，不及其餘”的誤區，甚

至帶著“既想馬兒快點跑，又想馬兒不吃草”這種矛盾的心理，對特

區政府規模增長問題作出欠科學的分析。另外，政府部門尤其是基層

部門自身的意見和聲音也必須引起重視。比如，筆者在實地調研中，

聽到不少受訪對象對社會上批評政府規模過度膨脹感到委屈，他們的

共同感受是：由於人手不夠，政府部門尤其是很多涉及民生問題的部

門幾乎和內地政府一樣是“5+2，白加黑”在超負荷工作了，為甚麼

社會上還是批評澳門政府規模過度膨脹呢？這確實應該引起澳門各界

的理性思考。




